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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会员单位说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以下简称

“分会”）是由在国内外从事药品、保健品、流通、物流、装备制

造、信息化等企业，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的行业性、非营利

性社会团体，隶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其重要分支机构。医

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指导下开展工作，其

主要服务范围包括：行业信息统计、标准制定、修订、人才培训教

育、行业自律等行业基础工作，以及举办专业领域技术、装备、研

讨、论坛、咨询、交流等活动。

为更好地推动医药物流行业创新发展，增强行业凝聚力，进一

步提升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会诚

挚邀请广大生产（药品、保健品）企业、药品批发企业、零售企

业、物流服务企业、装备制造企业、信息化系统集成、协会院校、

科研机构等行业相关单位加入本分会。

一、分会职能

第一条 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医药供应链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

规，研究贯彻中出现的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正当愿

望和合理诉求，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第二条 受政府或有关方面委托，组织和实施行业调查与行业

统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行业发展规划、行业产业政策、经

济立法等建议，并参与有关活动。

第三条 开展市场调查，分析市场形势，开发信息资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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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为会员、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咨询服

务。

第四条 推进本行业的企业改革与产业发展，表彰先进，组织

经验交流，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第五条 组织现代医药供应链理论以及流通经济理论、电子商

务、政府与集采、理论与实务研究，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

会、报告会，促进现代医药供应链理论和医药流通经济理论水

平的提高。

第六条 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规行约，经政府部门批准或授

权委托下，参与医药供应链方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

订，参与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和质量认证，不断提高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水准。

第七条 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培训各种专业人员，提高医药供

应链领域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第八条 协助政府加强行业法制建设，促进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接受委托参与协调行业之间的经济、法律

关系，调解会员之间纠纷，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第九条 组织本行业开展各项与国外有关经济组织和医药供应

链团体的活动，包括组织考察、人才培训、举办展览、经贸洽

谈等，促进会员发展对外贸易、经济技术、科学管理、学术研

究以及合作与交流。

第十条 组织国际性、全国性和区域性展览、会议活动，提医

药供应链领域的科技含量，以信息化带动医药供应链现代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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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组织发展行业的公益事业，参与和开展有益于提高

本行业社会地位的各种社会活动。

第十二条 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主管、主办相关行业报刊、网

站与数字媒体、年鉴、资料和出版物。

第十三条 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入会要求：

第一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企业成立满一年，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

（三）首次入会企业，除特邀发起单位外，原则上从普通会员

入起；

（四）企业在入会时根据企业类型需提交以下数据：员工人

数、年度营业额，企业服务客户、主要业务范围（加入会员后

以上数据每年定期提供更新）；

（五）企业需提供主要负责人（如：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的联系方式；

（六）确定一名日常与分会联系的固定对接人，与分会保持良

好的沟通，可提出企业所需分会的支持与帮助，同时负责分会

的各种调研工作的资料提供；

（七）每年会员代表大会各级会员单位需准时派人参加；

（八）如果行业企业对于其本会各级会会员单位的投诉率超过

三次，并经过分会调查了解，事态恶劣，分会将有权对被投诉

企业进行会员除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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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企业晋级原则需每年提出书面申请，经理事会通过方可

进行会员级别晋升；

（十）注册副会长单位级别的企业，必须有两家副会长单位以

书面形式进行推荐，并通过理事会审批，方可进行申请注册；

第二条 入会程序：

（一）申请单位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本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三条 享有以下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优先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要求本会对其合法权益和业务活动给予支持；

（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四条 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并可自愿提供资助；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三、会费指定账号

账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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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号：110 941 217 710 901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常洋

电 话：18610639524

邮 箱：changyang@cpl.org.cn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

2025年 3 月 10日


	各级会员单位说明
	三、会费指定账号


